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重庆市村卫生室（所）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渝府发〔2012〕9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市政府同意《重庆市村卫生室（所）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2年8月22日         

重庆市村卫生室（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村卫生室（所）是政府向农村居民提供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村卫生室（所）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医疗
卫生服务质量，完善村级卫生服务运行机制，保障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就医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6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3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经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执业登记，依法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行政村（社区居委会）设置的村卫生室（所）。

第三条  重庆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村卫生室（所）的规划、管理和相关政
策制定。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村卫生室（所）的规
划、设置、审批、监督、业务管理、技术指导、人员准入、培训和绩效考核等工作。

第二章  功能与设置

第四条  村卫生室（所）是民办公助的承担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非营利性医疗卫
生机构，主要承担以下职能：

（一）承担、参与或协助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二）利用适宜技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一般诊治；

（三）提供与其功能相适应的中医药服务；

（四）按规定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五）宣传政策、统计上报有关信息；

（六）承担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卫生工作任务。

第五条  原则上1个行政村设置1个村卫生室（所）。人口较多的行政村根据实际情
况，可按每2000―2500户籍人口设1个村卫生室（所），居住较为分散的行政村可酌情增
设；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设村卫生室（所）。

第六条  村卫生室（所）建设方式及标准：

（一）村卫生室（所）原则上应当设置在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单
独修建或利用闲置的集体房屋设置。

（二）设置在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村卫生室（所），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60平方
米；单独修建的村卫生室（所），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80平方米。

（三）乡村医生在自建或租赁房屋中设置的村卫生室（所），业务用房面积不低于
40平方米。

（四）村卫生室（所）应当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装修改造，做到功能分区合理、标
识规范清晰。

（五）由政府或集体提供的村卫生室（所）业务用房，不得收取房屋租金。

第七条  村卫生室（所）诊疗科目可注册为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或中医科。

村卫生室（所）应当分设诊断室、治疗室和药房，根据需要可增设观察室和值班
室，并按规定配备基本医疗及办公等设施设备，逐步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第八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按照乡镇名+行政村名+卫生室（所）的原则命名。1个
行政村设立多个村卫生室（所）的，可在村卫生室（所）前增加自然村名。

第三章  人员配备

第九条  原则上按照每千农村户籍人口不低于1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有妇幼工作
需要的，应当配备女性乡村医生。

第十条  村卫生室（所）乡村医生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实行执业资格准入管理。新进
入村卫生室（所）工作的乡村医生主要来源于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全科医师资格
的人员和医学院校大中专毕业生。乡村医生只能在所注册的执业地点开展许可范围内的执
业活动。

第十一条  乡镇卫生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将一定比例的名额用于定向招录
在本乡镇内村卫生室（所）中执业的优秀执业（助理）医师。

第十二条  建立村卫生室（所）人员培训制度。鼓励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医学学历教
育，促进注册乡村医生向执业（助理）医师转化。对乡村医生实施免费短期在岗培训。

第十三条  各区县（自治县）应当鼓励和引导在村卫生室（所）执业的乡村医生按
规定参加我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各区县（自治县）可根据
实际对乡村医生的参保缴费给予适当补助。

第四章  业务和财务管理



第十四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严格执行诊疗
规范、操作规程等技术规范，不得超范围执业。

第十五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按规定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基本药物集中
采购和零差率销售。应当建立真实完整的药品购、销、存记录。

具备规定条件的村卫生室（所）可以提供静脉给药服务。

第十六条  乡镇卫生院要建立乡村医生例会制度，健全村卫生室（所）业务管理制
度。

村卫生室（所）要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管理，做到看病有登记、转诊有记录、公
共卫生服务有信息记载。

第十七条 村卫生室（所）要搞好环境卫生，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农村
居民提供清洁的服务环境和主动、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十八条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乡镇、村卫生服务管理，
根据实际推进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所）的业务、财务、资产、人员一体化管理，并逐
步探索建立村卫生室（所）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第十九条  村卫生室（所）在乡镇卫生院的指导下，参照《财政部卫生部关于印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2010〕307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会计制度的通知》（财会〔2010〕26号）的规定，逐步规范收入、支出等财务管
理。

第二十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主动公开医疗服务项目和收费价格，并将药品购销
价格在村卫生室（所）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做到收费有票据、账目有记录、支出有凭证。

第二十一条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村卫生室
（所）的绩效管理方案，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所）定期进行绩效考核，村委会参与考
核。考核结果作为政府补助资金发放、人员奖惩和村卫生室（所）人员执业再注册的依
据。

第五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二条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和多渠道补偿激励机制。根据村卫生室（所）提供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村卫生室（所）进行合理补助。

（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各区县（自治县）应当明确村卫生室（所）提
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具体内容，原则上用于购买村卫生室（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经
费不低于本行政区域内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总额的20%，并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和经费的变动适时调整。

（二）村卫生室（所）乡村医生专项补助。各区县（自治县）应当按村卫生室
（所）乡村医生每人每月不低于400元的标准给予专项补助，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调
整。

（三）实施一般诊疗费。各区县（自治县）应当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所）纳入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按乡镇卫生院一般诊疗费标准的50%执行。

（四）执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各区县（自治县）应当对村卫生室（所）执行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给予补助。补助标准原则上按村卫生室（所）所在村的户籍人口数给予补
助，人口数低于1000人的，补助金额不低于8000元/年；人口数1000―2000人的，补助金额



不低于10000元/年；人口数2000―3000人的，补助金额不低于12000元/年；人口数在3000
人以上的，补助金额不低于15000元/年。其中，市财政按农村常住服务人口5元/人?年的标
准给予补助。

（五）村卫生室（所）医疗设备、网络维护专项补助。市、区县两级财政应当安排
专项补助经费，主要用于村卫生室（所）设备配置及更新、维护卫生和医保信息化网络的
正常运行。市财政按农村常住服务人口不低于1元/人?年的标准给予补助。

第二十三条  建立村卫生室（所）补助预付机制。对村卫生室（所）发生的应当由
医疗保险基金报销的费用按规定实行按月结算。其他政府补助资金按照预算管理的有关规
定及时足额拨付。各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到位资金预拨给村卫生
室（所），并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及时据实结算。

第二十四条  严禁挤占、截留或挪用村卫生室（所）补偿经费（包括建设资金），
确保专款专用。严禁任何部门或单位以任何名义向村卫生室（所）收取国家规定之外的费
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行政村调整为城镇居委会的，其符合条件的村
卫生室（所）经区县（自治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可转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或个体
诊所，并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中乡村医生是指已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注册乡村医生
资格，在村卫生室（所）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人员。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9月1日起施行。


